南京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
宁安监字[2009]99号
关于加强废弃、停用厂房夏季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安监局、开发区管委会、有关单位：

近期以来，我省境内连续发生几起因废弃、停用厂房管理和使用不当造成的事故：3月11日，镇江市丹阳境内中铁24局租用的停用厂房因残存铝粉爆炸造成重大坍塌事故，11人死亡、20人受伤；6月12日，我市溧水境内联强集团已停用的危化品库房发生硝酸泄露，部分有毒有害烟雾扩散至厂区外，造成较大影响。时值高温季节，废弃厂房、库房中的危化品因缺乏监管不安全因素较多，为举一反三、杜绝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特对夏季加强废弃、停用厂房和库房的安全管理工作提出以下几点要求：

一、严格执行苏安办电[2009]6号文和宁安委办字[2009]14号文要求，全面开展本地区废弃、停用厂房和库房的专项检查，对房屋结构的安全性进行评估，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废弃、停用厂房和库房存在的各类隐患。

二、加强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特别是使用单位的废弃、停用厂房和库房的重点检查，主要检查生产储存设施、管道、容器中是否有遗弃或残留的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品，一旦发现，立即按规定妥善处置。

三、加强对城郊结合部地区的厂房、库房的隐患排查，特别是临时搭建的厂房、库房，重点排查厂房、库房所属单位（个人）安全责任的落实情况，厂房、库房内堆放物品及使用情况，防止出现安全监管盲区和死角。

四、加强事故报送和应急管理工作，对涉及危化品的事故，无论事故大小或有无人员伤亡，各单位都要立即上报市安监局，不得迟于1小时。同时各单位应认真做好危险源的日常监控管理以及事故应急预案的制定和演练工作，提高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处置能力。

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正在开展的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和安全生产月活动，认真履行安全管理职责、落实“三项行动”要求，采取扎实有效措施，遏制和防范事故的发生。在此期间凡因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而发生人员伤亡事故和社会影响较大事故的，一律严肃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并依法（依规）处罚，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部门处理。

二○○九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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